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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请求启动再审，撤销一、二审裁定，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

请求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二审裁定结果并无不当，叶斌、陈景能

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一条

的规定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叶斌、陈景能的再审申请。

审 判 长 严崇哲

审 判 员 黄伟明

审 判 员 李婉鸣

二 〇 二 六 年 四 月 十 七 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法 官 助 理 董嫦青

书 记 员 王秋喆


